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交易及投資之基本方針、交易策略及範圍之約定與變更)

乙方與甲方簽訂期貨交易全權委託契約時，應就所載明交易及投資之基本方針、交易策略及範圍，向甲方告知期貨交易可能涉及之相關風險(如選擇權賣方之特殊風險)。
乙方應依附件四所載之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暨閒置資金之運用及範圍，全權執行委託資產之運用。
前項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暨閒置資金之運用及範圍，於本約存續期間內經雙方協議變更者應依本約第十七條規定辦理，並作為本約附件。
第十八條

(契約終止事由)

本契約存續期間內，甲方及乙方得以書面合意終止本契約。惟甲方於本約存續期間內，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乙方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以終止本約。但無正當理由而終止者，應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損害。

甲方因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時，除經第三人通知乙方或乙方已知悉者外，本契約視為存續。並且本約之終止將有害於甲方利益之虞時，乙方或其繼受人，於甲方或其法定代理人、繼承人、遺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清算人、因合併或分割而設立或存續之法人，能接受本約之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

乙方因不知終止事由已發生而繼續為甲方進行之交易，或本約終止時，乙方為甲方已完成、或正進行中未及撤回或未及沖銷原有契約部位之交易，其效力仍及於甲方，甲方對該交易過程及結果仍應負責。

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甲、乙雙方約定比例時，乙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執行相關作業：

(一)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    
       以上時，應於事實發生當日內，編製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以約定方式通知甲方，日後每達較前次報告資產淨值減損達百分之       以上時，亦同。

(二)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    
        以上時，乙方不得新增交易，並應通知甲方，確認是否繼續委任交易。

(三)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    
         以上時，開始執行終止該契約之程序。
※立約人甲方簽章：             
	第二條
(交易及投資之基本方針、交易策略及範圍之約定與變更)

乙方應依附件四所載之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暨閒置資金之運用及範圍，全權執行委託資產之運用。
前項交易或投資基本方針、交易策略、交易或投資範圍暨閒置資金之運用及範圍，於本約存續期間內經雙方協議變更者應依本約第十七條規定辦理，並作為本約附件。
第十八條

(契約終止事由)

本契約存續期間內，甲方及乙方得以書面合意終止本契約。惟甲方於本約存續期間內，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乙方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以終止本約。但無正當理由而終止者，應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損害。

甲方因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時，除經第三人通知乙方或乙方已知悉者外，本契約視為存續。並且本約之終止將有害於甲方利益之虞時，乙方或其繼受人，於甲方或其法定代理人、繼承人、遺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清算人、因合併或分割而設立或存續之法人，能接受本約之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

乙方因不知終止事由已發生而繼續為甲方進行之交易，或本約終止時，乙方為甲方已完成、或正進行中未及撤回或未及沖銷原有契約部位之交易，其效力仍及於甲方，甲方對該交易過程及結果仍應負責。

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甲、乙雙方約定比例時，乙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執行相關作業：

(一)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    
       以上時，應於事實發生當日內，編製委任人交易紀錄及現況報告書，以約定方式通知甲方，日後每達較前次報告資產淨值減損達百分之       以上時，亦同。

(二)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    
        以上時，乙方不得新增交易，並應通知甲方，確認是否繼續委任交易。

(三)乙方於委託交易資產之淨值減損達原委託交易資產百分之    
         以上時，應進行終止契約作業程序(反向沖銷或了結部位)。

※立約人甲方簽章：
	一、為保障委任人於簽訂委任契約時已充分瞭解期貨經理事業之交易及投資基本方針、策略及範圍並知悉委任期貨交易可能涉及之相關風險，爰於「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範本」(下稱契約範本)第二條增列「期貨經理事業與委任人簽訂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時，應就所載明交易及投資之基本方針、交易策略及範圍，向委任人告知期貨交易可能涉及之相關風險(如選擇權賣方之特殊風險)」。
二、另為避免語意不清，引發期貨經理事業與委任人終止契約時，是否應於終止契約前先行反向沖銷了結部位抑或是終止契約後再反向沖銷了結部位之爭議，爰參酌「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第五十五條之一文字，於契約範本第十八條明定開始執行終止該契約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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